
天 津 市 水 务 局 文 件

津水规范〔 〕 号

市水务局关于印发《天津市水利工程
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水利工程质量检测行为，提高水利工程质量

检测管理水平，根据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局制定了《天津市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年 月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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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，规范水利工程质

量检测行为，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

管理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活动以及对

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实施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水利工程质量检测（以下简称质量检测）

是指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（以下简称检测单位）依据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和标准，对水利工程实体以及用于水利工程的原材料、中

间产品、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等进行的检查、测量、试验或者度量，

并将结果与有关标准、要求进行比较以确定工程质量是否合格所进

行的活动。

第四条 检测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取得检测单位资质，并在

检测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质量检测业务。检测单位不得

转包质量检测业务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

非法转让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证书》。

第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检测单位乙级资质。

第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测单位及其质量检测活

动的监督检查。

第七条 从事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的专业技术人员（以下简称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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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人员）应当具备相应的质量检测知识和能力，并按照国家职业资

格管理的规定取得从业资格。

检验单位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水利水电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

称，甲级检测单位技术负责人还应具有 年以上从事水利水电工程

建设相关工作经历，乙级检测单位技术负责人还应具有 年以上从

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相关工作经历。

第八条 检测单位和检测人员应当独立于其出具的检测报告所

涉及的利益相关方，不受任何可能干扰其技术判断的因素影响。

第九条 检测单位应当根据质量检测合同或任务要求，组织确

定符合要求的检测人员，确定检测应当依据的法规和技术标准，编

制检测方案，选择检测仪器设备，做好检测准备工作。

第十条 检测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开展质量检测活

动；没有国家和行业标准的，由检测单位提出方案，经委托方确认

后实施。

第十一条 检测单位对委托方送检的样品进行检验的，检测报

告对样品所检项目的符合性情况负责，送检样品的代表性和真实性

由委托方负责。

第十二条 检测人员应当对质量检测结果负责。

第十三条 检测单位应当将存在工程安全问题、可能形成质量

隐患或影响工程正常运行的检测结果以及检测过程中发现的项目法

人（建设单位）、勘测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违反法律、

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，及时报告委托方和具有管辖权的水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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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。

第十四条 检测单位应当按照合同和有关标准及时、准确地向

委托方提交质量检测报告，并对质量检测报告负责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单位出具虚假质量检测

报告，不得篡改或者伪造质量检测报告。

第十五条 检测单位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。检测合同、委托

单、原始记录、质量检测报告应当按年度统一编号，编号应当连续，

不得随意抽撤、涂改。

检测单位应当单独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账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施行，至 年 月

日废止。

天津市水务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